
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人才引进申请审批流程

   二级学科审批

加入团队

高层次人才应聘（人才分类请见附件）

       学院审批
    （党政联系会审议）

不通过

结
束

不通过

  人事处办理入职      

不通过

       学院报到      

       学科报到      

具体以人事处
通知为准

调档、体检、公示

     人事处审批

不通过

联系方式：
化学工程学院人事秘书：王老师   
电话： 0571-88320190    邮箱：ce@zjut.edu.cn
学院网站：http://www.ce.zjut.edu.cn/jsp/index.jsp

自成团队

申请实验室、办
公室、研究生指

标等资源*

可联系人事秘书、团队
负责人或者学院负责人

签署团队协议
依托团队资源（实验室、
办公室、研究生指标等）

   一级学科审批

        面试及试讲
 （科研、教学各10分钟）

*备注：国家级头衔人才向学校申请资源，省级或无头衔人才向学院申请资源



附件1：高层次人才分类:
• A类：不受年龄、学历、专业技术职务、资历等条件限制。为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工程

院院士、国家“万人计划”杰出人才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带头人、国家科技三
大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获得者（排名第一），或具有相当学术造诣的海内外高层次顶尖
人才。

• B类：原则上55周岁以下，不受学历、专业技术职务、资历等条件限制。为国家“千人计
划”创新长期项目入选者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
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负责人、国家科技三大奖二等奖获得者（排名第一），或具有相当学
术造诣的海内外专家学者。

• C类：原则上45周岁以下，具有博士学位，不受专业技术职务、资历等条件限制。为国家
“万人计划”青年拔尖人才、国家“千人计划”青年项目入选者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
励计划”青年学者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负责人，或具有相当学术造诣
的海内外人才。

• D类：原则上45周岁以下，具有博士学位，不受专业技术职务、资历等条件限制。为中科
院“百人计划”入选者、浙江省“千人计划”创新长期项目、青年项目入选者、学校经
评审聘任的“运河特聘教授”，或具有相当学术造诣的海内外人才。

• E类：具有博士学位，经学校评审聘任至学校“朝晖特聘研究员岗位”，详见《浙江工业
大学“朝晖特聘研究员岗位”实施办法》；在原单位已聘任至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的
具有博士学位并经学校评审聘任至学校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人员。

• F类：原则上35周岁以下，具有博士学位，经学校评审聘用的专任教师或专职科研人员。

附件2  浙江工业大学高层次引进人才待遇表（单位：万元）

人才类别
特殊津贴（+基本结

构性工资）
购房安置费 科研启动经费

A类 一人一议 一事一议

B类 50-70 300-500 一事一议

C类 40 150-250 100-300

D类 25 150 50-100

E类

运河青年学者 15 100 20-80

特聘研究员/正高 等同正高级 80-85 工科：20

特聘副研究员/副高 等同副高级 70-75 工科：10

F类 中级 60-75 5


